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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與獸醫學院教師座談會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12 時 10 分至 13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階梯教室 

主    席：詹富智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文秀 

行政主管：陳全木副校長、張照勤副校長、尤瓊琦副校長、周濟眾副校長兼國際

長、張玉芳教務長、陳文英副學務長、蔡岡廷總務長、宋振銘研發長、

宋慧筠館長、詹永寬中心主任、吳耿東中心主任、張健忠中心主任、

孟繁宗專門委員、許秀鳳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師長：陳德𤏩院長、陳冠升副院長 

獸醫系：陳文英副系主任、林永昌教授、張力天教授、郭致榮教授、

李衛民教授、周濟眾教授、陳建榮教授、莊士德教授、王之

仰教授、謝嘉裕副教授、陳柏文副教授、劉浩屏副教授、賴

政宏副教授、賈敏原副教授、劉新梧助理教授、劉品辰助理

教授、鄧紫云助理教授、周洵助理教授、夏偉堯助理教授、

陳光荻助理教授、張佳瑜助理教授、許筑甯助理教授、辛岱

倫助理教授 

微衛所：徐維莉所長、張照勤教授、張伯俊教授、邱繡河教授、        

謝明昆副教授 

獸病所：吳弘毅所長、宣詩玲教授、王裕智副教授、林以樂副教授、

楊程堯助理教授 

獸醫醫學醫院：王咸棋院長 

動物疾病診斷中心：廖俊旺主任 

 

壹、校長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意見交流： 

 建議與回應 

問題 1 【獸醫學院陳德𤏩院長】 

1.獸醫教學醫院拆除重建期間，造成停車位減少，請總務處協調規劃

停車動線。 

2.建議整體規劃動物房拆除後之圍籬內空地。 

3.體育館辦活動會影響獸醫學院、動科系及農場人員進出及安全，建

議游泳池前應有交通管制，外車僅能停在體育館前，外單位如租惜

體育館，需將工讀金或義交納入成本收費。 

【獸病所吳弘毅所長】 

辦活動時，上午有專人引導至籃球場停車，中午後因無人指揮，外車

停到稻田跟忠明南路間的小路，學生常在此處辦活動，造成塞車、危

險，週未無法連繫相關單位解決問題。 



2 
 

【獸醫學系陳文英教授】 

1.廠商答應空地可整地做停車場，有坡度之處也答應做圍欄，請總務

處連繫廠商盡快處理，以彌補停車位不足。 

2.如醫院動工可由動科系旁開便道。 

【獸醫系張力天教授】 

有關大樓工地規劃、行車動線及停車位置，請提供相關資料俾利宣導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校長】 

1. 校外辦活動需向總務處申請，審查時請提醒做好停車規劃及管制；

基於安全考量，可視情況讓院有權限開放獸醫學院旁側門以疏通車

流，教學醫院動工時要規劃便道並禁止外車進出。 

2. 請廠商盡快整地做停車場。 

3. 所長可拍照並傳給我，我會寄給單位主管處理。 

4. 獸醫教學醫院完工前需分年向農業部爭取經費，請總務處確認法律

規定，可否於驗收前以擴充方式加蓋樓層。 

會後補

充說明 

【因應單位：總務處、體育室】 

◎總務處： 

1. 有關獸醫教學醫院拆除重建期間，造成停車位減少部分，為利該區

行車動線順暢及行車安全，已於 113 年 1 月 4 日邀集獸醫學院及施

工廠商討論，規劃出最佳方案，後續依會議紀錄決議方案執行。 

2. 體育館旁道路常常因為遇到比賽等活動就會有車輛停放在實習農

田邊道路，此部分已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運動區管理委員會會議和

體育室溝通，增訂依活動參與人數配置交通管理員之規範。。 

◎體育室：為能更有效解決運動場區外借時停車管理問題，本校運動

區管理委員會已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修訂管理辦法：為維持本校交

通秩序及安全，各項活動車輛均依本校交通管理辦法、車輛管理辦

法收費要點進行管理及收取管理費用，借用單位均需配合本校駐警

隊執行車輛控管、停車及交通疏導措施。活動參與人數 500 人以下，

需配置交通管理員 1 名；500 人(含)至 1000 人以下，需配置交通管

理員 2 名；1,000 人(含)以上，由本校代聘之義交人員，以上費用需

由借用單位支付。未來應能有效改善活動時停車管理問題。 

問題 2 【獸醫教學醫院王咸棋院長】 

1. 為提升教學醫院營運績效，可否給予醫師業績獎金。 

2. 約聘獸醫師依規定無法兼職，錯失與業界合作機會，可否開放兼職，

獲得更多產學合作經費。 

3. 學校升等以論文發表為主，造成臨床醫師為升等無法全心投入臨床

工作。看診及醫院服務時數，可否列入臨床醫師升等依據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校長】 

1. 院可訂定獸醫師績效獎金辦法，可與人事室及主計室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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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約聘獸醫師能否建教合作，可參考他校作法研議修訂本校辦法，修

法前，可和老師共同掛名合作。 

3. 目前本校以研究升等為主，另有教學、服務升等，校的升等辦法是

通案，請內部討論是否修訂院級升等辦法。 

會後補

充說明 

【因應單位：人事室、研發處】 

◎人事室： 

1.本校目前訂有職工績效獎勵實施要點，每年由校務基金提撥 60 萬

元，以本校各類人員為對象進行績效評核及獎金核發，用以獎勵職

工之貢獻，激勵工作士氣與提升行政服務效能；若本案教學醫院基

於提升營運之目的，欲訂定專屬獎金核發辦法，請於獎金來源及支

用合乎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本於公平客觀及比例原則，循行政程序

訂定。 

2.有關獸醫教學醫院約聘獸醫師兼職限制乙節，經查係敘明於契約書

第 8點兼職規範之文字內容。建議貴院如有業務特殊性之考量及需

求，可循行政程序簽准酌作約聘獸醫師契約書第 8點文字調整，俾

憑作為是類人員兼職之依據。 

3.獸醫教學醫院臨床醫師非屬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適用對象，

其升等規定及程序非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辦理，有關擬修正

獸醫教學醫院臨床醫師升等依據，建請獸醫學院自行訂定。 

◎研發處：有關本校執行建教合作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資格，除補助機

關另有規定外，依本校「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」第四點規

定，只要具有「本校各單位及人員」身份者（含專、兼任教師、研

究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…等）均可執行建教合作案，本處均會協助

辦理相關行政工作。 

問題 3 【微衛所張伯俊教授】 

獸醫館多年來都是喝地下水，常年反應皆未獲解決。 

【獸醫系張力天教授】 

獸醫館、動物醫學研究中心及教學醫院都有使用地下水，常斷水，影

響日常生活及實驗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蔡岡廷總務長】 

如確定使用地下水，俟估價及經費來源確定後，馬上改善。 

【校長】 

請總務處立即處理。 

會後補

充說明 

【因應單位：總務處】 

1.獸醫館飲用水問題： 

(1)經查獸醫館頂樓原有設置自來水塔一座，多年前因天災造成水塔與

相關供水管路損壞後未能及時修復，而將飲水機水源改接至地下

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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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依總務長指示已委託專業水電廠商盡速評估自「動物診斷中心」另

覓水源連接至獸醫館供師生使用。擬由「動物診斷中心」與「獸醫

館」各樓層間連接空橋間之自來水龍頭(位於動物診斷中心端)分別

改管連接至「獸醫館」 各樓層，113 年 1 月 2 已完成實地會勘，

概估經費 209,048 元，其中 84,158 元由獸醫學院經費支應，目前陳

核中。 

2.地下水停斷水問題：因本校供水設備及管路已相當老舊，依總務長

指示已逐步安排針對地下水深井抽水馬達等重要設備定時汰換，並

針對各供水管路及設備破損等問題要求水電維修承攬廠商以最快

速度與效率到場完成維修，減少對師生生活與研究造成影響。 

問題 4 【獸醫系李衛民教授】 

學生至機械二館上課，行經忠明南路的陸橋，因有石塊易受傷，建議

坡道上做緩坡人行道，直通椰林大道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陳德𤏩院長】 

應走柏油路，不要為了趕課而爬牆。 

【校長】 

如果舖了便道而發生事故，會是學校的責任。 

問題 5 【獸醫學系陳文英教授】 

仿生教具對教學很重要，目前已有牛仿生教具，為提升學生臨床操作，

希望爭取添購小動物仿生教具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校長】 

建議將需求列清單估價，平時積極配合農業部、農檢署需求建立良好

關係，較有機會獲得補助。 

問題 6 【獸醫系張力天教授】 

1. 獸醫系需要田間實驗場所，動物房空地應蓋經濟動物的實驗場所，

讓老師及學生有地方做實驗。 

2. 建議有公務車載學生至向上路教學醫院上課。 

3. 學校可否蓋立體停車場。 

現場 

回應 

【校長】 

1. 學校可規劃蓋地下停車場，由我們提供土地，配合政府獎勵措施或

由廠商來蓋。 

2. 有關動物房及實驗動物空間，應和院長討論處理。 

會後補

充說明 

【因應單位：總務處】 

1.公務車接送學生至向上路教學醫院上課： 

(1)本處現有公務車為轎車一輛、廂型車一輛及中巴(校友號)一輛；

但僅有司機一人，平日多需支援各一級行政主管及行政單位洽

公、參訪行程，無法固定支援獸醫學院各系所至向上路教學醫院

之上下課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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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建議若有校外實習場域接駁需求，可編列經費參照北溝實習交通

車及教學醫院(榮總)實習交通車方式辦理。 

2.停車場事宜： 

(1)依「臺中市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獎助辦法」規定，獎助金額

為一小型車停車格獎助新台幣 3,000 元整，每一停車場獎助金額

不超過新台幣 60 萬元，且停車場須至少一半車位開放公眾使用

並依照臺中市政府核准費率收費。 

(2)本校前於 105 年至 109 年間評估利用行政大樓後方空地及部分

車道範圍興辦地下 2 層停車場，總樓地板面積約 13,000 平方公

尺，總規劃車位數共 350 輛，造價約 4.2 億元（疫情前估計值），

惟經參考主計總處近期物價指數及近年政府採購網決標案例，現

在實際興建估值約 7.4 億，平均單一車格需求經費約 210 萬元，

與補助金額差距甚大，回收年限至少 30 年，且極端氣候影響恐

管理不易，未來少子化亦恐衝擊校園導致停車需求下降，對於學

校發展影響甚鉅，需審慎評估。 

 


